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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眾智慧、力臻完善
——回顧基本法葡文本的翻譯工作 ＊

趙燕芳＊＊

一、澳門基本法起草的背景和特點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中葡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根據

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設

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並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一九八八年八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基本法的起

草工作。同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

會議在北京舉行，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隨之正式開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接近五

十人，既包括內地居民，也包括澳門居民，其中還有兩名土生葡人草委。整個起草

過程歷時四年多，經過九次全體會議，七十二次專題小組會議認真討論後才獲得通

過。此外，還專門設立一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負責收集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

＊ 在 澳 門 理 工學 院 語 言 及翻 譯 學 校 主辦 的 、 於 一九 九 四 年 六月 八 日 舉 行的 有 關 法 律翻 譯 研 討 會 上

的 講 話 。
＊＊ 新華通 訊社澳 門分 社法律 研究部 副部 長 。

從翻譯工作角度看，基本法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它的葡文本不僅僅是譯本，

而且是正式文本，和中文本同樣使用，是有法律效力的，這與中國其他法律的譯本

在性質上根本不同，從而對翻譯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嚴格的要求；二是它的翻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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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起草工作而開始，經歷了逐步積累、修改、完善的漫長過程。在整個起草過程

中，一直都有中葡文翻譯員的參與。

二、基本法葡文本的形成過程

雖然基本法除序言外，只有九章共一百四十五條，另有三個附件，但由於它是

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根本大法，是未來澳門各方面社會生活所必須遵循的基本法

典，其內容相當豐富，範圍非常廣泛，既涉及澳門的歷史和現實，又涉及各方面的

事務。因此，要將這樣一部根本大法翻譯成葡文，確實是任務艱巨，壓力頗大。草

委會一開始就非常重視基本法的翻譯工作，在基本法每次全體會議和專題小組會議

期間，都選派有一定經驗的葡文翻譯員擔任翻譯工作，且翻譯員相對固定，工作有

一定的連貫性。在基本法結構（草案）形成文字後，草委會秘書處專門成立一個包

括新華社澳門分社和外交部的翻譯人員及草委會秘書處的法律專家在內的翻譯工作

小組，由兩 位副秘書 長親自領 導。小組 多數成員都 曾參與中 葡聯合聲 明的翻譯 工

作，對澳門各方面情況都比較了解，也曾在葡國工作或學習過一段時間，有多年從

事中葡文翻譯工作的豐富經驗。基本法的翻譯工作就是由這個翻譯工作小組負責。

從階段上說，基本法葡文本的翻譯工作主要分下列幾個階段：1 、從一九八九

年五月起草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成立基本法結構（草案）起草小組始，至一

九九一年七月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公佈止。在此期間，伴隨著基本法起草工

作的進程，先後形成了基本法結構（草案）、專題小組建議條文、徵求意見稿的葡

文文本。後一個文本曾作為諮詢文件由有關機構正式公佈並公開徵求意見。這是基

本法葡文本的雛型。2、從一九九一年七月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公佈始，至

一九九二年三月基本法（草案）公佈止。在此期間，草委會通過廣泛徵詢各方面意

見，對徵求意見稿作反覆修改後形成了基本法（草案），翻譯工作小組根據這些修

改在葡文翻譯方面作出相應的修改，從而形成了基本法（草案）葡文本，這是基本

法葡文本的初稿。3、從一九九二年三月基本法（草案）公佈後，至一九九三年三

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基本法文本止。在此期間，翻譯工

作小組除了根據草委會對基本法（草案）作出的最後修改並據此在葡文翻譯方面作

出相應的修改外，還再次廣泛和反覆徵詢澳門法律界朋友對文本翻譯的意見，並對

原文本進行全面審譯，最終形成了基本法葡文本。這就是基本法葡文本經歷從無到

有、從粗到精的一個逐步形成和不斷完善的過程。

三、我們如何進行基本法葡文本的翻譯工作

1．廣泛參閱各方面參考書籍，努力充實各種專業知識

由於基本法不是一個孤立的法律，而是與中國內地和葡萄牙適用的法律有一定

關連，與澳門現行法律也是密切相關的。而且基本法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對外事務、權利義務、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市政機構、公務員

制度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及相關制度，範圍非常廣泛，還涉及多種專業領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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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譯開始之前及進行期間，翻譯人員都抓緊進行知識的充實，他們努力學習葡國

法律和中國法律的基礎知識，努力掌握澳門現行主要法律的內容，深入認識中葡兩

國的歷史和文化、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以及澳門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

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情況，認識中葡兩種文化的差異。除了閱讀很多介紹澳門各方

面情況的古今中外的書籍外，還參閱了大量中葡文法律資料。中葡聯合聲明、葡萄

牙憲法、澳門組織章程、葡萄牙刑法典、葡萄牙法院組織法、中國憲法葡文本、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立法會章程、澳門市政機構法律、澳門公職人員法律制

度及澳門現行主要法律等，都是我們在翻譯過程中經常查閱和參考的主要資料。通

過大量參閱參考資料，翻譯人員不斷充實各方面專業知識，這對參與基本法的翻譯

工作 很 有幫 助 。

2．忠實於原文、力求做到表述的準確性和用詞的規範化

與其他法律的翻譯一樣，基本法翻譯最重要一點是忠實於原文，其準則是表述

的準確性和用詞的規範化。表述的準確性，首先是措詞要嚴謹，因為法律文件裏每

個詞都有 特定的含 義和作用 ，影響到 整體意 思，更可 能成為日 後訴訟時 爭辯的 焦

點。用詞的規範化，首先是注意用詞要一致，因為法律上的名詞與一般日常用語的

意義往往不盡相同，有特定的術語，法律文件的用詞必須合乎法律規範，而且用詞

貫徹始終 ，不能前 後矛盾。 要做到忠 實於原 文，達到 表述的準 確性和用 詞的規 範

化，就必須很好熟悉、充分理解和準確掌握原文範圍。由於翻譯人員一直跟進基本

法的起草工作，並參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各次全體會議及專題小組會議，他們對各

章節條文的討論、修改及形成的整個過程都比較清楚，因此能充分理解和準確掌握

原文，而且由於參閱了大量法律資料，能較好掌握文字表述的準確性和用詞的規範

化，在翻譯時盡量以準確的葡文將原文意思表述出來，並以相應的葡文法律用詞來

表述，如實在找不到相應的葡文用詞，仍盡可能以最接近的葡文用詞來表述。

3．廣泛、反覆諮詢葡人朋友對基本法翻譯的意見和建議

基本法葡文本是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其閱讀的對象主要是澳門葡裔居民，這就

要求譯文不僅要顧及法律語言的精確性，還要符合葡語的語言規範性，才能使他們

看得懂、掌握得好，不致產生混淆和誤解。我們知道，對一種語言的理解，特別是

一些詞語的 細微差別的 體會，莫過 於以此種語 言為母語的 人。因此， 在翻譯過 程

中，我們經常請教葡人朋友，很注意諮詢葡裔居民的意見。在整個翻譯和審譯過程

中，翻譯工作小組多次反覆諮詢了包括法官、檢察官、澳門大學法學院教師、登記

局局長、立契官、立法議員、草委、諮委、律師、立法事務辦公室的法律專家、法

律翻辦公室的法律專家和翻譯專家、一些政府部門的翻譯專家、經濟學家、語言學

家在內的幾十位澳門法律界和翻譯界朋友的意見，他們對基本法的翻譯工作給予了

積極支持和大力協助，不少葡人朋友對譯文稿反覆修改，對文字表述的準確性和用

詞的規範化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對於一些我們沒有充分把握的表述和用詞，我們

都主動找改稿人反覆討論，以更好地理解其修改意見。在較廣泛聽取澳門法律界和

翻譯界朋友對基本法翻譯的意見的基礎上，翻譯工作小組內部經過無數次認真、深

入的討論和分析研究，從中吸納了不少有建設性的 意見和建議，從而使基本法葡文

本更 臻完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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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基本法翻譯工作的幾點體會

1．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和紮實的基本功

基本法的翻譯是一項政治性和技術性都很強的工作，其翻譯質量直接關係到它

的權威性。因此，翻譯人員一定要對此項工作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文本每

一章節條文，每一表述和用詞，都要認真對待。此外，還需要有紮實的基本功，這

些基本功包括準確掌握中葡兩種語言文字包括法律語言文字的基本功、熟悉原文範

圍內容的基本功、正確理解原文並能以準確的譯文語表述的基本功、掌握中國和葡

國法律基礎知識的基本功，以及具有中葡兩種語言文字翻譯的豐富經驗等，這些基

本功主要靠平時艱苦磨練、逐步積累和提高。

2．要有嚴謹的工作作風和鍥而不捨的進取精神

基本法的翻譯是一項非常嚴肅的、艱苦細致的工作，必須認真對待，絕不能草

率從事。對任何一段文字表述、任何一個用詞都要嚴謹，尤其是要經常注意用詞的

統一性和規範化，不要造成對同一個中文用詞在譯文用詞上前後不統一，即使在體

系、格式方面也要上下連貫，不要出現偏差，這都要求嚴謹、認真和一絲不苟的工

作作風。對於每個詞的內涵、其真實含義及表述方式，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每個

詞用單數或複數，都要仔細琢磨、反覆推敲，要有一股鍥而不捨的進取精神。

3．要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和民主討論的工作氣氛

基本法的 翻譯工 作並不 是個別 人的工 作，不能 單靠兩 、三個 人就可 以順利 完

成，需要整體緊密合作。它既需要翻譯人員之間互相討論、共同探索，又需要翻譯

人員與中國法律專家和葡國法律專家互相交流、互相補充。它需要依靠集體討論、

集思廣益，才能翻譯得更準確，避免出現差錯。基本法葡文本是由一位在澳門從事

法律研究工作多年的翻譯人員負責譯成初稿，並在這個基礎上在翻譯工作小組內部

進行多次討論、反覆推敲，還多次先後發給我們的葡人朋友諮詢對譯文的意見和建

議，因此，基本法葡文本是集體智慧的產物，需要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和民主討論的

工作氣氛。在翻譯工作小組內部、或翻譯人員與葡國法律專家的會晤中，都充滿了

民主討論的氣氛，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碰到分岐就反覆討論，有時為了某個

條文的內容及文字表述、用詞，甚至可以爭論半天，在整個翻譯過程中大家都保持

著良好的合作精神。正是這種良好的合作精神和民主討論的工作氣氛，基本法葡文

本才能不斷得到充實和完善。

現在，基本法的翻譯工作已順利完成，這無疑是翻譯人員四年多來辛勤勞動、

默默耕耘的結晶，它蘊含著各方面專業人士的高度智慧，凝聚了翻譯人員的大量心

血。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翻譯工作小組全體成員都非常認真負責、刻苦鑽研、積極

進取，他們與澳門法律界和翻譯界的朋友發揚了共同求索的精神，集思廣益，使基

本法葡文本融合了眾人的智慧，不斷走向成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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